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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建质安协〔2022〕54 号 

 

关于开展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 

质量管理评价工作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建筑工程质

量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质函〔2021〕306 号）工作部署，

结合《湖北省建筑工程质量评价试点工作方案》，根据《湖北省

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省质安协会拟开展湖

北省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价对象 

在我省承接有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筑施

工企业，均可申请参加质量管理评价。 

二、参评流程 

（一）参评企业填写《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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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
（二）注册地在湖北省的企业，由所在市（州）推荐参

评，注册在省外的企业可直接向省质安协会提出申请。 

（三）省质安协会根据申报情况抽选评价对象。 

三、申报时间 

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5 日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市（州）推荐单位收集完整《评价申报表》（1 份）

后，集中报（寄）送至省质安协会。 

（二）各推荐单位填写《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评

价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发邮件至省质安协会邮箱：278530819

@qq.com。 

（三）本次评价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联系人：杨 婧 

电 话：027-67120968 

地 址：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456 号新时代商务中心 2001 室 

邮 编：430064 

 

 

 

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协会   

2022 年 8 月 23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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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评价申报表 

申报单位  

注册地址  

办公地址  

资质等级 （填写总承包资质） 

在建工程数量 （统计湖北省内项目）
已投入使用 2

年内工程数量
（统计湖北省内项目） 

联 系 人  手  机  

申报单位承诺及申报意见： 

我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真实、有效，符合《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评价

办法》的要求，不存在弄虚作假现象，现申报参加本次质量管理评价活动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推荐单位意见：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

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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